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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电基础设施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配套设施，是国家“新

基建”重点领域之一。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产

业发展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0〕39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

见》（发改能源规〔2022〕53 号）精神，指导我市“十四五”时

期建设形成适度超前、布局均衡、智能高效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

设施体系，提升电动汽车充电保障能力，特制定本规划。本规划

所称充电基础设施是指充电站、换电站、充电桩及其接入上级电

源的相关设施。

一、发展基础

（一）发展现状

1．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迅速。近年来，我市电动汽车保有量快

速增长。截至 2021 年底，全市电动汽车保有量 13.7 万辆，占全

市机动车总量的 2.72%。其中电动私家车、出租及网约车、公交

车、公务用车分别为 6.87万辆、3.13万辆、0.52万辆、3.18 万辆，

分别占全市电动汽车保有量 50.2%、22.8%、3.8%、23.2%。与此

同时，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迅速。截至 2021年底，全市建成公

共充电站 2080座、换电站 69 座、充电桩 4.99万个，全市车桩比

达到 2.75:1，实现 38个区县全覆盖，建成“一环十射”高速公路

快充网络，较好地满足了电动汽车出行需求。

2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参与度高。《关于印发重庆市加快

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5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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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号）印发以来，在充电设施建设运营财政支持政策的引导下，

174 家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参与建设运营。已建成的公共充（换）

电站及 4.99万个充电桩全部由市场主体或个人出资建设，其中：

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建设公共充电桩 2.04万个，私人自建自用充电

桩 2.95万个。

3．运营管理服务体系逐步完善。先后出台了全市充电基础设

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、地方充电设施建设技术规范、充电设施布

点规划等政策文件，对有序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科学指导。

建成了国内首个省级新能源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一体化监测平台

（以下简称市车桩一体化监测平台），为车主便捷寻桩提供服务的

同时，已实现 160余项充电数据综合分析、车辆行程轨迹分析等

处理功能，为政府制定政策、监测预警、企业改进产品和提升效

益提供参考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

1．公共充电设施布局不均衡。全市 64.4%的充电站、87%换

电站分布于中心城区，其他区县充电设施布局较少。社会资本倾

向在商业中心、物流园区等热门区域布局建设充电设施，偏远地

区建设积极性不高，全市 1031个街道乡镇中仅 229 个建有充电设

施。

2．用地难制约公共充电站建设。受限于山地地形地貌，公交

车停车场布局不足，进站率偏低，可用于新建或改建专用充电设

施的公交场站数量不足，且用地成本偏高，影响企业投资积极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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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约了公交专用充电站建设。部分老旧小区因早期规划停车位数

量较少、居民对充电安全存在疑虑、物业公司不配合、小区配电

容量不足、车库改造空间有限等原因，出现了充电设施安装“车

位难”“物业难”“用电难”等问题。

3．充电桩利用率整体偏低。一方面，在市场竞争初期，充电

桩运营企业出于抢占市场份额考虑，重建设轻运营，致使部分充

电桩无效闲置，存在荒废无人管、损坏难修复等问题；另一方面，

受公共停车位不足等影响，公共充电车位被占用的现象普遍，降

低设施利用效率。同时，高速公路服务区场站由于场地租赁费高、

运维成本高等原因导致设备利用率低。

4．运营结算尚未实现互联互通。目前，国家电网、特来电、

星星充电等头部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均建立自有服务平台，但

不同运营企业在信息共享、资源融合、运营管理、智能监测、智

慧检测等功能方面缺乏互通，电动汽车用户需在手机上安装不同

运营商的 APP来完成充电结算，尚未实现互联互通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

理念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营造良好政治生态，

坚持“两点”定位、“两地”“两高”目标，发挥“三个作用”和

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要指示要求，以推动高质量发



— 7 —

展为主题，以“桩站先行、适度超前”为导向，建好用好市级车

桩一体化监测平台和新能源充电设施企业联盟“两大平台”，推进

充电设施网、智慧能源网、智能车联网“三网融合”，坚持统筹规

划、推动产业发展、强化技术创新、完善政策体系“四向发力”，

培育良好的充电基础设施市场服务和电动汽车应用环境，努力构

建满足需求、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善、方便快捷的充电基础设施服

务体系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统筹规划，适度超前。坚持系统思维，加强顶层设计，

按照“桩站先行、客观实际、因地制宜、经济合理”要求，科学

确定空间布局和建设时序，形成较为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，

引领带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。

坚持市场主导，政府引导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

定性作用，突出企业主体地位，营造充电设施建设发展的良好氛

围环境，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充分参与建设。强化政府引导作用，

加大公共资源整合力度，坚决做好民生服务兜底。

坚持因地制宜，分类实施。充分考虑“一区两群”电动汽车

推广实际，科学预测各区县电动汽车推广规模及充电需求，遵循

“快慢互济、充换并举”导向，因地制宜、分类有序推进各区县、

各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发展。

坚持智慧共享，融合发展。推动“大智物移云”等通信新技

术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相结合，实现充电设施网、智慧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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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网、智能车联网“三网融合”，加强充电与智慧能源、智慧交通、

智能社会融合，创新商业模式，推动新技术研发应用。

（三）发展目标

构建较为完善的车桩匹配、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，

有效提高充电基础设施利用效率。到 2025 年，全市充电站达到

6500座以上，换电站达到 200座以上，公共充电桩 6万个以上，

自用充电桩达到 18 万个以上，公共充电设施实时在线率不低于

95%。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，构

建起覆盖全市及成渝地区的智能充电服务网络，满足电动汽车消

费需求。

公共充电设施。在交通枢纽、大型文体设施、商圈、医院、

学校、公园、景区、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等公共停车场所，按

照不低于总停车位数量 10%的比例建设以直流快充为主的公用充

电设施，新增公共充电桩 4万个以上。

自用充电设施。新建住宅配建的停车库须 100%建设电动汽

车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（包括预埋电力管线和预留

电力容量）。鼓励在公共场地利用公共收益建设小区公共充电桩，

老旧小区合理利用空闲场地补建、配建有序公共充电桩，鼓励居

民社区用户建设个人有序充电桩。新增个人自用充电桩 15万个以

上。

交通路网充电设施。以高速公路、国省道为重点，新建及改

造覆盖多种车型的综合供能服务站，实现充电服务全覆盖。依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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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的交通路网，实现“有镇必有站，乡镇全覆盖”，助力乡村振

兴发展需求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优化充电设施建设布局

“一区两群”分类协调发展。中心城区按照公共充电服务半

径小于 0.5 公里、郊区乡镇街道按照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1 公

里布局公共充电设施，2025年公共换电站达到 155座、公共充电

站 3301 座、公共充电桩 4.66万个、自用充电桩 15.03万个；主城

新区按照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1公里、郊区乡镇街道按照服务

半径小于 2 公里布局公共充电设施，2025 年公共换电站达到 28

座、公共充电站 2200座、公共充电桩 1.06万个、自用充电桩 2.34

万个。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按照城市

服务半径小于 1.5 公里、乡镇服务半径小于 3 公里布局公共充电

设施，2025 年公共换电站达到 17座、公共充电站 1050座、公共

充电桩 0.51万个、自用充电桩 1.43万个。

优化热门与偏远区域布局。坚持车桩协调发展，提高充电基

础设施利用效率，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、

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。依托市车桩一体化监测平台，实时监测电

动汽车车桩运行状态数据，采用大数据挖掘技术指导布局优化。

对热门充电区域，可增加大功率充电设施，进一步降低充电时间，

提高运行效率。在住宅小区、企事业单位等主要用于相对固定用

户且对充电时间要求较灵活的地区，鼓励布局慢充设施。对城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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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、热门商圈等充电时间要求较高的地区，布局应急快充。

（二）统筹安排城乡公共充电设施建设

加快城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遵循从城市中心街道到郊

区乡镇的原则，逐步加密公用充电设施布局。重点推进大型商场、

超市、宾馆、医院、商务楼宇、文体场馆、博物馆、文旅集散中

心等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、停车换乘（P+R）、

旅游景区等各类社会公共停车场公共充电站建设，因地制宜布局

换电站。在满足加油站、加气站有关消防、环保、安全等规范和

有关技术标准的前提下，推进油气电氢综合能源服务站建设。在

中心城区按照不低于总停车位数 10%的比例建设电动汽车充电基

础设施；在其他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区因地制宜，按照不低于总停

车位数 10%的比例建设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

件（包括预埋电力管线和预留电力容量）；鼓励根据实际需求增建

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。

加快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加快推进公交、环卫、物流、

机场、港口、租赁、警务等领域专用充（换）电站建设。在公交

车停车场、公交车线路首末站、环卫车站、机场内部停车场、港

口作业区、物流园区、邮政快递企业停车场、汽车租赁企业停车

场、公安机关停车位等广泛建设专用充电设施，在出租车服务区

建设适量充电设施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电动重卡汽车充电设

施建设。鼓励充电运营企业通过新建、改建、扩容、迁移等方式，

替换老旧交流慢充桩，逐步提高快充桩占比。政府机关、企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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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、工业园区等内部停车场加快配建相应比例充电设施或预留

建设安装条件，在满足公务用车和职工私家车充电需求前提下，

鼓励单位和园区内部充电桩对外开放。

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快充网络全覆盖。加快制定高速公路快

充网络分阶段覆盖方案，明确高速公路快充站建设标准规范，将

快充站纳入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套基础设施范围，加强高速公路快

充站项目立项与验收环节管理，做好建设用地和配套电源保障工

作。力争到 2025年，全市具备建设条件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实现快

充网络全覆盖。

加快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（库）充电设施建设。中心城区新

建办公类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（库），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条件（预

埋电力管线和预留电力容量，下同）的比例不低于 50%，建成充

电设施的停车位比例不低于 30%；新建其他建筑配建停车场（库）

及独立用地建设停车场，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条件的比例不低于

30%，建成充电设施的停车位比例不低于 10%。充电设施安装条

件预留和建成情况应纳入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整体工程验收，

施工图审查机构应对充电设施设置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

进行审核。其他区县参照中心城区标准执行。

推动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结合新能源汽车下乡，推动乡

村充电设施建设，持续推动农村电网改造升级，确保电力供应满

足电动汽车充电需求，实现城乡充电服务均等化。探索农村充电

设施开展光、充、储试点示范，鼓励乡镇、农村充电桩对外错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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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放。到 2025年，建设不少于 10个电动充电“示范乡镇”和 30

个电动充电“示范村”，基本建成农村充电设施保障网络。

（三）推进居民自用充电设施建设

完善居住社区充电设施建设推进机制。居住社区管理单位应

积极配合用户安装充电设施并提供必要协助。业主委员会应结合

自身实际，明确物业服务区域内充电设施建设的具体流程。电网

企业应主动做好供电服务。

统筹老旧居住社区与新建居住小区充电设施建设。结合城镇

老旧小区改造及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行动，在满足安全、消

防和规划的前提下，制定存量居住社区充电设施建设改造行动计

划，明确行动目标、重点任务和推进时序，因地制宜有序推进。

鼓励具备安装条件的存量居住社区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充电车

位、共享充电车位。新建居住建筑配建停车场（库）将全部停车

位预埋电力管线和预留电力容量、建成充电设施的公共停车位比

例不低于 30%作为验收条件。

创新推广居民社区充电服务商业模式。探索电网企业、充电

运营企业或居住社区管理单位接受业主委托，开展居住社区充电

设施“统建统营”，统一提供充电设施建设、运营与维护等有偿服

务，提高充电设施安全管理水平和绿电消费比例，研究“临近车

位共享”“多车一桩”等模式，打造自用充电桩示范小区。

（四）加强充电设施运维和网络服务

加强设备运维维护充电秩序。督促充电运营企业完善充电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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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运维体系，通过智能化和数字化手段，提升设备可用率和故障

处理能力。鼓励停车场与充电运营企业创新技术与管理措施，引

导燃油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分区停放，维护良好充电秩序。依托市

车桩一体化监测平台，对充电运营商、公共充电站服务水平进行

考核评价，加快制定示范站评定和奖补实施细则，促进运营商自

我监管。

提升公共充电平台服务水平。维护市场公平，市车桩一体化

监测平台建设运营主体应保持客观中立，对所有接入平台的充电

设施企业提供均等数据调取权限。推动市车桩一体化监测平台向

公益化、公共化发展，鼓励围绕用户需求，依托市车桩一体化监

测平台，研究开发充电导航、状态查询、充电预约、费用结算等

服务。加快推进充电运营企业平台互联互通，力争早日实现信息

共享与跨平台、多渠道支付结算，提升充电便利性和用户体验。

鼓励停车充电一体化等模式创新，实现停车和充电数据信息互联

互通，落实充电车辆停车优惠等惠民措施。

完善车桩一体化监测平台。整合市内已有充电设施资源，构

建以市车桩一体化监测平台为核心的“互联网+监控+服务”模式。

市内公共充电设施、所有享受财政奖补资金和使用财政资金建设

的充电设施在正式投运前均需接入市车桩一体化监测平台，并按

照要求上传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数据。鼓励其他各类充电设施接

入平台。

（五）加强车网互动等新技术研发应用



— 14 —

推进车网互动技术创新。支持电网企业联合车企等产业链上

下游打造新能源汽车与智慧能源融合创新平台，开展跨行业联合

创新与技术研发，加速推进车网互动试验测试与标准化体系建设。

积极推进试点示范，探索新能源汽车参与电力现货市场的实施路

径，研究完善新能源汽车消费和储放绿色电力的交易和调度机制。

探索机关、企事业单位和工业园区充电设施开展“光储充放”一

体化试点应用。

鼓励推广智能有序充电。综合运用政策和经济手段，实现智

能有序充电，提高电网调峰和安全应急等响应能力。引导居民参

与智能有序充电，加快开展智能有序充电示范小区建设，通过新

建或改造方式，逐步提高社区智能有序充电桩建设比例。落实充

电设施峰谷电价政策，发挥电动汽车动态储备特性，探索电动汽

车通过普通直接交易、负荷聚合参与电网辅助服务和需求侧响应。

探索建立源荷互动的电力市场交易机制，打通包含负荷聚合商的

红利传导渠道。鼓励将智能有序充电纳入充电桩和新能源汽车产

品功能范围，鼓励新增公共充电桩和随车配送自用充电桩具备智

能充电功能。

加快换电模式推广应用。围绕矿山、港口、城市转运等场景，

支持建设布局专用换电站，加快车电分离模式探索和推广，促进

重型货车和港口内部集卡等领域电动化转型。探索出租、物流运

输等领域的共享换电模式，优化提升共享换电服务。

推动车-桩-智慧能源融合发展。统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与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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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调度、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系统高效协同，鼓励开展车-桩-

电网互动（V2G）、虚拟电厂、储能互动等新模式示范应用，推动

电动汽车与气象、可再生能源电力预测预报系统信息共享与融合，

推动电动汽车能源利用与风电光伏协同调度，通过建设、运营补

贴探索“光储充放”多功能综合一体站建设，简化建设报审报批

手续，促进项目尽快落地。充分利用“大智物移云”等信息技术，

将充电设施作为未来车联网的重要入口，强化充电数据、汽车用

电数据、路程行驶数据等互联互通，打通桩、车、人、路等数据

交互，提高政府行政能力，促进充电设施网与智慧交通、智慧能

源、智慧城市深度融合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规划引领

建立“市级统筹、区县实施”的规划责任体系。在市级电动

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基础上，各区县政府充电基础设施主

管部门编制本区域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，明确各类充电设施的

发展目标、建设安排，相关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划、交通规划、

城市基础设施规划、配电网建设改造规划，形成完整的充电基础

设施发展规划体系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协同

建立市区两级协调推进工作机制。发改、经济信息、能源、

住建等管理部门统筹协作，形成全市充电基础设施有序发展共治

体系。充分发挥市内能源、电力、新能源汽车、充电设施等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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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会（联盟）在数据标准制定、资源整合共享、平台应用推广等

方面作用，提升行业自治水平。各区县政府切实履行属地责任，

精心组织实施，强化与企业沟通合作，创新商业合作与服务模式，

为充电设施企业长期在渝经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。各经营主体要

一步完善城镇公共充电设施布局，确保新建居民小区、高速公路

服务区充电设施全覆盖，加快存量老旧小区充电设施建设，满足

市民绿色电动出行需求。

（三）健全政策法规

对符合发展导向的公共充电设施给予建设补贴，建立与服务

质量挂钩的运营补贴标准，进一步向优质场站倾斜，并向渝东北

三峡库区城镇群和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倾斜，重点推动乡镇充

电设施建设。研究社区有序充电、大功率充电、无线充电、车网

互动等示范类设施的补贴政策，促进技术迭代升级。优化完善财

税、金融、土地、价格、环保、产业等相关政策，提高政策综合

效力和确保政策连贯统一，确保规划目标任务的落实。创新利用

专项债券和基金等金融工具，重点支持充电设施以及配套电网建

设与改造项目。鼓励各类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渠道，为充电设施建

设提供金融支持。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适合充电设施的保险产品。

（四）做好安全保障

严格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电力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把安全作为发展前置条件。牢固树立安

全意识，从行业规划、产业政策、项目布局、行政许可等方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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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，统筹发展和安全。落实区县属地安全

管理责任，加大对私拉电线、违规用电、不规范建设施工的查处

力度，依法依规对充电基础设施设置场所实施消防设计审核、消

防验收以及备案抽查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落实企业主体安全管

理责任，严格按照建设技术标准开展充电设施建设改造，公共充

电基础设施统一接入市车桩一体化监测平台管理，做好安全用电

宣传及服务。鼓励相关安全责任保险推广应用。

（五）强化要素保障

各区县政府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充电基础设

施建设用地，落实国家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政策，明确

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要求。对充电设施给予针对性建设补贴、

精细化运营补贴。鼓励充电运营企业在已有各类建筑物停车场、

公交场站、出租车场站、社会公共停车场、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

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，相关场所业主单位应保证必要的用地。新

模式、新业态下渣土车、换电重卡等独立占地的充电基础设施应

按照加油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，土地用途确定为公共设施用地，

各区县政府国土部门结合项目性质、建设运营成本等采取划拨、

出让或租赁方式供应土地，并根据建设需要优先纳入国有土地建

设用地供应计划。

（六）实施示范工程

积极开展充电基础设施与智慧电网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、智

能交通融合发展的集成实践，确立一批市级重点示范试点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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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大示范推广力度，结合电动汽车示范充电站评选工作，加强充

电基础设施示范的总结交流，并因地制宜推广发展经验及商业模式。

（七）加强宣传引导

营造全方位的支撑保障环境，鼓励各有关部门、企业和新闻

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政策、规划布局和建设

动态等宣传，推动电动汽车消费应用，形成有利于充电基础设施

发展的舆论环境。

（八）加强监督考核

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监管，创新监管措施和手段，充分发挥各

有关部门作用，加强沟通协调，共同有效开展监管工作。密切跟

踪工作进展，掌握目标任务完成情况，定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和

考核评价。建立重大情况报告制度，探索建立规划审计制度，及

时发现并纠正实施中出现的问题。

五、环境影响评价

（一）环境影响分析

充电基础设施可能涉及的环境影响因素按照建设期和运营

期分别进行分析。建设期涉及的环境影响因素主要为建设过程中

产生的各种噪声、粉尘、固体废物（建筑垃圾）、废气、污水等，

在落实设计、施工期的环境保护措施的情况下，可使项目建设产

生的水、气、渣等对环境的不利影响降到最小限度。充电基础设

施在建成投入运营后，涉及的环境影响因素主要为各类变电设备

产生的噪音、电磁辐射等，污染将伴随着充电基础设施的运营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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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并存，因此应强化运营期间管理。

（二）环境保护措施

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监管机制。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切实履行充电基础设施

建设运营企业的节能环保责任和义务。加强与“三线一单”（生态

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）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衔接。实行企业自主监管、政府部门监管

和社会监督同步运行的常态化监督机制，引导企业制定环境风险

应急预案及保障体系，主动接受各方监督。

加强项目建设和运营期环境保护工作。对施工期及运营期可

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、预测和评估，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

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，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。按照

国家法规对污水、废气排放进行监控和处理，项目建设和运营期

严格执行国家规定排放标准，项目施工期间严格控制粉尘、噪音、

固体废物等污染，项目建成投产后要加强运营期的环境监测，发

现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时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消除。

附件：重庆市充电基础设施发展“十四五”指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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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庆市充电基础设施发展“十四五”指标表

区域

2021年现状 2025年发展目标

充电站

（座）

换电站

（座）

公共充电桩

（个）

自用充电桩

（个）

充电站（座） 换电站（座） 公共充电桩（个） 自用充电桩（个）

目标 新增 目标 新增 目标 新增 目标 新增

中心

城区

渝中区 96 1 936 928 200 104 5 4 2436 1500 5728 4800

大渡口区 39 1 323 705 200 161 5 4 1323 1000 4305 3600

江北区 118 6 1291 2448 300 182 15 9 5291 4000 14448 12000

沙坪坝区 158 4 1108 2102 400 242 10 6 4108 3000 13102 11000

九龙坡区 127 10 1227 2029 300 173 30 20 5227 4000 14029 12000

南岸区 116 7 1089 2631 300 184 15 8 4089 3000 15631 13000

北碚区 80 5 667 1515 190 110 15 10 1767 1100 12000 10000

渝北区 231 9 4227 8069 511 280 25 16 11227 7000 33069 25000

巴南区 143 7 1519 1727 300 157 15 8 4019 2500 10727 9000

两江新区 85 8 1784 2853 300 215 15 7 4784 3000 17853 15000

高新区 147 2 811 1441 300 153 5 3 2311 1500 9441 8000

主城

新区

涪陵区 41 0 435 513 200 159 1 1 1235 800 3113 2600

长寿区 33 0 233 417 200 167 1 1 833 600 2617 2200

江津区 95 2 545 41 200 105 4 2 1545 1000 341 300

合川区 32 0 187 172 150 118 1 1 487 300 1072 9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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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

2021年现状 2025年发展目标

充电站

（座）

换电站

（座）

公共充电桩

（个）

自用充电桩

（个）

充电站（座） 换电站（座） 公共充电桩（个） 自用充电桩（个）

目标 新增 目标 新增 目标 新增 目标 新增

永川区 43 0 391 947 200 157 1 1 1191 800 2947 2000

南川区 28 0 117 290 200 172 1 1 617 500 1790 1500

綦江区 31 2 259 159 200 169 4 2 559 300 959 800

大足区 44 0 238 375 200 156 1 1 838 600 2375 2000

璧山区 78 3 666 645 200 122 6 3 1666 1000 3945 3300

铜梁区 17 2 237 323 200 183 4 2 737 500 1923 1600

潼南区 13 0 137 93 100 87 1 1 337 200 593 500

荣昌区 10 0 97 89 100 90 1 1 297 200 589 500

万盛经开区 13 0 94 150 50 37 2 2 294 200 1150 1000

渝东

北三

峡库

区城

镇群

和渝

东南

武陵

山区

城镇

群

万州区 40 0 580 530 200 160 1 1 1380 800 3230 2700

开州区 19 0 103 82 80 61 1 1 303 200 882 800

梁平区 21 0 154 82 80 59 1 1 354 200 882 800

城口县 4 0 11 7 40 36 1 1 111 100 207 200

丰都县 9 0 95 4 50 41 1 1 195 100 204 200

垫江县 10 0 115 168 50 40 1 1 415 300 1068 900

忠县 9 0 69 68 50 41 1 1 269 200 568 500

云阳县 7 0 18 197 40 33 1 1 118 100 1197 1000

奉节县 11 0 34 146 50 39 1 1 134 100 946 800

巫山县 13 0 79 27 50 37 1 1 179 100 327 3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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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

2021年现状 2025年发展目标

充电站

（座）

换电站

（座）

公共充电桩

（个）

自用充电桩

（个）

充电站（座） 换电站（座） 公共充电桩（个） 自用充电桩（个）

目标 新增 目标 新增 目标 新增 目标 新增

巫溪县 9 0 27 35 40 31 1 1 127 100 335 300

黔江区 12 0 65 89 50 38 1 1 265 200 589 500

武隆区 60 0 203 118 80 20 1 1 403 200 918 800

石柱县 9 0 40 98 50 41 1 1 240 200 898 800

秀山县 11 0 75 53 50 39 1 1 275 200 553 500

酉阳县 6 0 20 65 40 34 1 1 120 100 565 500

彭水县 12 0 53 138 50 38 1 1 253 200 938 800

合计 2080 69 20359 32569 6551 4471 200 131 62359 42000 188054 155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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